
政府采购网上服务市场合同政府采购网上服务市场合同

编号： 11N42398277120242603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长春市九台区文化馆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吉林省蓝艺印业有限公司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吉林省本级 国家机
关、事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吉林服务市场-印刷服务-吉林省蓝艺印业有限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 吉林服务市场-印刷

服务-吉林省蓝艺印业有限公司 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吉林服务市场-印刷服务-吉林省蓝艺印业有限公司 服务事宜，双方经协商
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   

序
号

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采购数
量

计数单
位

成交单
价

小计

1 画册 - - 品牌: 2000 本 25.00 50000.0
0

合同总价（元） 50000.00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伍万元整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 
1、付款时间：甲方在收到乙方所交印刷品，并在验收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全部价款。乙方在收取甲方
款项时必须向甲方提供相同金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2、付款方式：对公转账。
 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 

第一条 违约责任
1、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比例向乙方支付货款。甲方逾期付款的，应按照逾期未支付货款金额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
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2、乙方交付的印刷品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国家规定标准的，甲方有权拒收或退货并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价款
的 10 %支付违约金。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还应当赔偿损失。
3、乙方逾期交付印刷品的，每逾期一日按合同总价款的 3 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逾期超过 5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
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价款的 20 %支付违约金。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还应当赔偿损失。
第二条 不可抗力
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时，遇到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，应立即书面通知合同相对方，并应在
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十五天内，向合同相对方提供相关证明文件。由合同各方按照时间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协商决定是
否变更或解除合同。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未履行上述义务的，不能免除其违约责任。
第三条 争议解决方式
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。如果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，双方同意由合同签署所在地人民
法院管辖，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争议。
第四条 合同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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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是合同组成部分，具有与本合同同等的法律效力。如附件与本文不一致，以本文为准；如补充协议
与本文不一致，以补充协议为准。
2、本合同经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合同一式2份，甲乙双方各执1份。
 

     

  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      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

地址： 地址：

       

电话： 电话：

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长春发展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道支行 
       

账号： 账号： 0710617011015200011618 
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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